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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
参与”的话题备受关注，在洛阳也有着生动实践：5月初，市城市监察管理局公开招
聘110名城市管理志愿者，欢迎群众主动给城市管理“挑刺”。不到一周时间，该局
便收到150多份有效报名表，超半数报名者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不少报名者宁愿不
要奖励……

近日，市城市监察管理局局长张青森做客本报第12期《对话一把手》，为您详解
城市管理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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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城市管理志愿者的招聘，不仅让人看到了公
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更让人看到了“借力”完善城
市治理的意义。

城市是我家，美好靠大家。在城市不断“长个
儿”、管理难度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仅靠职能部门的

“管”显然是不够的。正因如此，“实现政府治理和社
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逐步从‘管理城
市’向‘治理城市’转变”才会日渐成为共识。

在这样的情势下，“借力”必不可少。政府部门畅
通群众表达渠道和参与渠道，倾听民意民声，汇集民智
民力，让“城市的主人”真正能为城市的发展“找问题”

“求答案”。如此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精准有效的方
法才更可能被摸索到，大家乐享其“城”才会更易实现。

市城市监察管理局向社会力量“借力”的探索，还
只是一个开始，期待更多的“借力”能为这座城市带来
更多的精彩！

张青森：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就城市管理方面
的话题进行沟通。城市管理工作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因此备受关注。在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
多元化的背景下，这种关注显得更为重要、更不可忽
视。

要把城市管理好，就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让群众参与城市管理工作，进而让更多人理解和支持城
市管理工作，合力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嘉宾感言

城市治理需“借力”

问：此次招聘城市管理志愿者，你们是出于哪些方面的
考虑？

答：我们主要有这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治理城市”的积极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城市管理在发挥政府主导作
用的同时，需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
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逐步从“管理城市”向“治理城
市”转变。

二是为民的具体举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主旨是为民。城市管理志愿者从群众中产生，反映群众意
愿，有利于构建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的平台，
有利于城市管理工作更加为民、利民、惠民。

三是城市管理工作的现实要求。城市管理工作涉及千
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通过开展志愿者主动发现问题和为
城市管理提意见和建议等活动，拉近管理者与市民的距
离，增进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不断优化管
理环境，提升城市整体文明。

问：从招聘的情况来看，公众的参与热情很高。这种情
况你们之前预想到了吗？您觉得为什么这么火爆？

答：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广
大市民十分重视城市管理工作，每个月我们都会通过 110

联动、12319 城建服务热线和洛阳网“百姓呼声”等渠道，
得到数以百计的意见和建议，说明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关
注度很高。

意料之外是没想到有很多 80 后、90 后的年轻人也积
极报名参与，占报名总数的三成；也没想到近半数的报名
者是在职人员，颠覆了之前我们认为报名者大多会是退
休老同志的想法，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管理工作
已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的话题，这让我们倍感压力，
也倍增做好工作的动力。

问：城市管理千头万绪，这批城市管理志愿者将具体担
负哪些职责？

答：主要承担三项工作：一是主动发现和上报城市管理
中的问题并跟踪整改；二是听取群众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诉
求，对解决城市管理工作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向群众传递城市管理信息；三是通过志愿者代表会
议或全体会议等形式，向主管部门表达对城市管理的意见
和建议，参与城市管理重要文件出台的讨论。

问：对城市管理志愿者发现的问题，解决流程是怎样
的？

答：第一步，志愿者将发现的问题发送至城市管理信息
员志愿者微信平台；第二步，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心接
收志愿者上报的问题后，交由各责任单位整改；第三步，各
责任单位在问题整改后反馈市监督中心，并在微信平台上
发布；第四步，志愿者对处理结果进行跟踪回访，确定问题
是否得到妥善解决。

问：你们用哪些举措来保障城市管理志愿者能够认真
履职？

答：我们将建立城市管理志愿者考核奖惩机制，比如，
每月给予每名志愿者 20 元的网络流量费补贴，如无特殊

原因连续2个月未发现上报问题，将视情况暂不给予流量
补贴；每年开展“十佳城市管理信息员志愿者”评选活动，
按照考核分数排名，对优秀者授予“城市管理信息员优秀
志愿者”称号，并给予每人 1000 元奖励；如果志愿者全年
上报信息量低于 10 件，将取消其参与年终奖励的资格并
辞退，招募新志愿者填补其空缺。

问：这些志愿者在上岗前是否接受相关培训？他们什
么时候可以正式上岗？

答：我们将带领志愿者参观我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
统，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流程，为他们讲解城市管理方
面的相关规定。另外，志愿者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微信
平台来实现的。我们还将对不熟悉微信的志愿者进行辅
导，并将所有志愿者纳入微信相关分组。

为了方便沟通和管理，我们特意向腾讯方面申请了
微信公共平台，并尝试与我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实
现对接。由于这次对接仍有些技术细节需要处理，乐观
估计，半个月后对接完成，培训将随即展开，这些志愿者也
将很快上岗。

问：由于此次招聘名额有限，一些热心市民未能如愿。
那么，这样的活动以后还进行吗？除此之外，市民如果想反
映问题或参与城市管理，还有哪些途径？

答：凡是参与此次报名的志愿者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我
们争取全部录用，一部分会使用微信或愿意学习微信的，我
们将安排为城市管理信息员志愿者；另一部分年纪较大的，
我们将安排为城市管理监督员志愿者。我们决定，此次活
动将不设定报名截止日期，凡愿意参与城市管理的，我们都
随时欢迎并接受报名。在日常生活中，如市民遇到城市管
理方面的问题，还可随时拨打12319城建服务热线投诉，我
们24小时值班，第一时间办理。

本报记者 王文斌 通讯员 易勋

市城市监察管理局局长张青森做客《对话一把手》，畅谈城市管理新探索

公众参与，让城市更美好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李婧）从
6月1日起，电信业被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我市移动、联通、电信、铁通等四大运营
商及其分支机构等共46户企业确认被纳入
试点范围。相关负责人表示，电信业“营改
增”长期来看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最终将使
消费者受益。

按照相关规定，被纳入“营改增”试点的
电信业应税服务范围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增
值电信服务，分别适用11%和6%的税率。本
月起，提供电信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可到所在
辖区的税务主管机关进行登记，并领取国税
发票。纳税人需注意的是，“营改增”前从地
税部门领取的普通发票，在 11 月 30 日前如
有存量仍可使用，但应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
向国税机关进行申报纳税。

“电信业‘营改增’后，我们企业的税率从
原来的营业税税率3%，改为现在的增值税税
率11%和6%，短期来看税负可能有所增加，
但从长远来看肯定有利于企业发展。”洛阳移
动公司财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增值税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抵扣。如
今，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正在加快
4G 网络建设步伐，在这个时候实行电信业

“营改增”，对于它们来说正合时宜。不仅是
新基站建设，设备的更新换代、网络的升级
改造等成本都可以抵扣，大大降低了企业运
营成本，将使市民享受更多、更优惠的通信
网络服务。

据了解，除四大运营商外，我市其他民
营企业主要围绕其提供各种上下游服务。
这些企业多数规模不大，近七成是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 3%的增值税税率。因此，“营
改增”实行后将有力地支持和促进这些小
微企业的健康发展。另外，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很多企业都需要购买电信业服
务，其支出占全部运营成本的比例也在日
益提高，“营改增”后，这些企业的电信服
务支出也可抵扣，其影响将覆盖所有电信
覆盖领域。

自去年8月1日我市实施“营改增”试点以
来，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和邮政业等
相继被纳入“营改增”范围，已有7102户纳税
人完成“营改增”。据初步统计，96%以上的纳
税人税负降低，累计减轻税负5700多万元。

本月起，我市电信业
被纳入“营改增”试点

企业成本降低
消费者将受益


